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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滨海新区沧浪渠和北排水河河口生态修复工程

公众参与调查由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进行调查、统计，调查对象为项目

周围区域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通过征求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动员全社

会关心环境保护事业，参与环境保护建设，使公众更全面了解工程建设将对评价区

的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通过开展公众参与活动，可加强工程建设方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增强环境

污染与治理的透明度，提高工程被公众的接受程度，同时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维护区域公众的切身利益。

通过调查结果的统计和分析，了解公众对拟建工程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减轻工程建设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工程在规划设计、管理

方面更完善和合理。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建设单位通过三

种方式同步公开信息，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建设单位在 2023年 9月 5日在全国建设

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2023年 10 月 10日在全国建

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第二次环评信息公示，且持续公开期限 10个工作

日；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6日、

10月 17日在天津市《每日新报》以及河北省《河北青年报》进行两次报纸公开；通

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向公众宣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知识，加强与公众互动。报批前通过建设单位网站进行全本公示。2023年 12

月 1日、12月 6日，通过建设单位的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补充公

示。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信息公示。本项目确定的环评

单位为天津市普林思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环评委托书签订的 7 个工作日内，建

设单位于 2023年 9月 5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第一次环

评信息公示，公示公布了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



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2023年 12月 1日在建设单位的网站上进行了补充公示。第

一次公示内容见表 2.1-1。

表 2.1-1

第一次公示内容

滨海新区沧浪渠和北排水河河口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滨海新区沧浪渠和北排水河河口生态修复工程

建设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和河北省沧州市

建设性质：改扩建

建设内容：

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堤防填筑、建设挡墙、坡脚堆石防护，配套实施施

工临时工程、环境保护等。河道清淤治理总长度 9.729km，其中沧浪渠治理总长 3.367km（沧

浪渠分洪道分洪闸至防潮闸段长 2.542km，沧浪渠分洪道防潮闸下引河长 0.825km），北排

水河治理总长 6.362km（北排水河防潮闸以上严重淤积段治理长度 0.562km，北排河防潮闸

下引河段治理长度 5.80km）。河道清淤总量为 77.41 万 m³（沧浪渠及北排河防潮闸上游采

用干场清淤方式，干场清淤量为 40.81 万 m³，北排水河防潮闸下游采用水上清淤方式，水

上清淤量为 36.6 万 m³）。本治理段北排水河排涝标准为 10 年一遇，治理段堤防按 5级堤

防设计；本治理段沧浪渠排涝标准为 5 年一遇，治理段堤防按 5 级堤防设计。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塘黄路 188 号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011324065

三、环评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天津市普林思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联东 U 谷总部大观 5 号楼 2816 室

联系人：孙工

联系电话：18522580911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向公示指定地址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及环评

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将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征求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

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六、本公告期限

本次公示时间为自公示日期起十个工作日。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3年9月5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对滨海新

区 沧 浪 渠 和 北 排 水 河 河 口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进 行 第 一 次 环 评 信 息 公 示

（www-eiabbs-net-thread-379323-1-1-html-1606720175286）。2023年12月1日在天津市

滨 海 新 区 水 务 局 网 站 对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进 行 了 补 充 公 示

（https://swj.tjbh.gov.cn/contents/10026/279460.html），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

心属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下属单位，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图 2.2-1 第一次公示截图



图 2.2-2 第一次补充公示截图



2.2.2其他

无。

2.2.3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来信、邮件及电话，未收到公

众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反映问题。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0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网站进行第二次环境评价信息公示，公示公布了征求意见稿获取方

式、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联系方式等内容，公示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0日～2023

年 10月 24日（十个工作日）。2023 年 12月 1日在建设单位的网站上进行了补充公

示。第二次公示内容见表 3.1-1。

表 3.1-1

第二次公示内容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

1、纸质版获取

公众可到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塘黄路 188

号)随时获取。

2、电子版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6p7mPziFVbuLUE4YxdKCA 提取码：1234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本项目环境评价范围的群众和社会团体（包括

村委、企业事业单位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在公示期间，公众若对该项目建设和环评工作有相关意见和看法。请填写公众

意 见 表 后 交 建 设 单 位 。 公 众 意 见 表 下 载 链 接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附件 1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完整填写后，以邮寄、现场、电子邮件等方式交于建设

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

联系方式：孙先生 13011324065

环评单位：天津市普林思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孙利民 18522580911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3年10月10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网站上对滨

海 新 区 沧 浪 渠 和 北 排 水 河 河 口 生 态 修 复 工 程 进 行 第 二 次 信 息 公 示

（www.eiabbs.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8518&page=1&extra=#pid925470

），2023年12月1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网站对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补充公

示（https://swj.tjbh.gov.cn/contents/10026/279461.html），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

中心属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下属单位，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



图 3.2-1 第二次公示截图



图 3.2-2 第二次补充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16日、17日分别在天津市《每日新报》和河北省《河

北青年报》上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每日新报》和《河北青年报》均为属于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

求。

图 3.2-3 第一次河北青年报公示



v

图 3.2-4 第一次每日新报公示



图 3.2-5 第二次河北青年报公示照片



图 3.2-6 第二次每日新报公示



3.2.3张贴

本项目粘贴公告地址为新马棚口村、歧口村、施工沿线，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公开要求。

张贴时间、地点：2023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24 日。

沧浪渠挡潮闸处

北排河挡潮闸处



马棚口村公交站

马棚口村入村口

歧口村入村口

歧口村幼儿园



歧口村老年活动中心

歧口村村委会



3.3 查阅情况

公众可到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心获取纸质版报告书，也可以通过网址

获取电子版报告书。建设单位在办公室设置查阅场所，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

来信、邮件及电话，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反

映问题。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宣传科普情况

无。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第二次公示期间，环评编制单位及建设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单位及个人以任何形

式提出的意见。

无。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内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众参与说明。

公开时间：2023年 12月 6日。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我单位于 2023 年 12月 6 日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网站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

报 告 书 全 文 、 公 众 参 与 说 明 进 行 了 网 络 公 示

（https://swj.tjbh.gov.cn/contents/10026/279530.html），天津市滨海新区河长制事务中

心属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下属单位，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具体公示信息如下：



6.2.2 其他

无

7 其他

我单位已做好相关资料存档工作，可随时备查。




